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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和应急处置情况。

（七）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。

第六条 不予公开的信息

（一）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，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。

（二）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、调查取证、审议等执法活动的信息。

（三）公司认定的可能对他人隐私和名誉构成侵害、对相关人员合法权益造

成损害、对企业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影响的信息。

（四）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公开的信息。

第四章 审批流程

第七条 需采用省公司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形式公开的信息，参照《安徽

省天然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第八条 需采用其他形式公开的信息，经相关部门负责人、分管领导审核同

意，提交公司主要领导审批后方可公开。

第五章 保密审查

第九条 公司在公开信息前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

以及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对拟公开信息进行保密审查，对信息不能确定是否

涉密时，应当报省公司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确定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综合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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